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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 海 洋 倾 废 管 理 办 法
（ 征 求 意 见 稿 ）》 起 草 说 明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推动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

改革精神，进一步做好新体制新形势下的海洋倾废管理工作，生态

环境部海洋司组织有关技术单位编制了《海洋倾废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《管理办法》的必要性

一是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的必然要求。在 2018 年党和国

家机构改革后，海洋倾废管理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，海洋倾废管

理职责由生态环境部及其流域海域派出机构负责。因此，有必要通

过编制《管理办法》对新的部门职责与安排予以体现。

二是落实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的必然要求。国务院 2013 年

印发了《关于取消和下放 50 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，取消

了海洋废弃物检验单位的资质认定；2016 年又印发了《关于第二批

清理规范 192 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》，规定

废弃物特性和成分检验报告、临时性海洋倾倒区选划报告不再由申

请人提供，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提供技术服务。上述要求需

在规范性文件中予以明确并提出相应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。

三是逐步提升海洋倾废监管水平的必然要求。近年来，随着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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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，海洋生态环境监管要求也不断提高。我司

在海洋倾废监管过程中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非现场监管”，摸索积累

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与制度成果，有必要将这些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

通过编制《管理办法》予以固定，以进一步提高海洋倾废监管水平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19 年 12 月起，生态环境部海洋司启动编制工作，先后组织流

域海域局、海洋中心、华南所等单位赴辽宁、河北、天津、山东、

上海、福建等地开展相关调研，于 2020 年 9 月形成《管理办法》初

稿。经过多次讨论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于 2021 年

2 月征求部内相关司局（综合司、法规司、人事司、固体司）、3 个

流域海域局、华南所和海洋中心意见，按照上述意见修改完善后形

成《管理办法》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在起草过程中，结合海洋倾废管理实际和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

按照“压实责任、明确分工、规范程序、严格管理、创新手段”的

原则，编制《管理办法》。《管理办法》共有四章三十四条。主要

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为总则，重在明确分工、明晰职责。该部分包括目的依

据、适用范围、职责划分、信息公开、远海倾倒和有益处置等 5 条

规定，重点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及其海域派出机构的职责分工，进一

步明确鼓励远海倾倒和有益处置。

第二章为倾倒区管理，重在制定规划、量化评估。该部分包括

倾倒区分类、倾倒区规划、倾倒区选划要求、选划报告、临时性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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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倾倒区选划、倾倒区监测、倾倒区管理措施评估等 7 条规定，重

点明确倾倒区规划的地位以及临时性海洋倾倒区选划的具体程序，

提出加强倾倒区的定期评估和容量控制。

第三章为海洋倾倒许可，重在规范办理、严格把关。该部分包

括倾倒物质名录制度、倾倒许可证制度、倾倒申请、成分检验、审

核要点、办理时限、许可证内容和有效期、许可证延期、许可证变

更、许可证暂停或终止、违法违规问题处理、倾倒费征收管理等 14

条规定，重点明确了明确许可证延期和变更的具体程序和相关条件，

以及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，并提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

的相关具体措施。

第四章是倾倒活动监管，重在创新监管、动态调整。该部分包

括监督管理系统、倾倒报告制度、紧急避险倾倒管理、协作配合机

制、环境保护信用档案制度、许可证吊销暂扣等 6 条规定，明确建

立环境保护信用档案制度和加强非现场监管措施。

四、意见采纳情况

在征求意见过程中，共收到综合司、法规司、海河北海局、太

湖东海局、珠江南海局、华南所、海洋中心反馈的意见 81 条（人事

司、固体司原则同意），采纳 46 条，部分采纳 29 条，未采纳 6条。

未采纳的意见主要涉及“废弃物所有者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

材料申请许可证”等情形的处理措施、职责分工、监测评价等方面。


